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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08司特、律師第一試作戰計劃  
 

公司法、保險法、票據法、強執法、國際私法實務見解重點提示 
 

 

法律電子報為所有考生貼心規劃「司特、律師第一試作戰計劃」，以協助同學，利用最短時

間，直接切入考情最重點。快將如此好康，告訴麻吉死黨，一起成為司法官、律師菁英吧！ 

法律電子報本週將針對司特、律師第一試公司法、保險法、票據法、強執法、國際私法新近重要

實務見解進行分析提示。 

 

一、公司法新近重要實務見解 

裁判字號 要旨提示 
106 年度台上字

第 2329 號 
1. 按所謂「股東表決權拘束契約」係指股東與他股東約定，於一般的

或特定的場合，就自己持有股份之表決權，為一定方向之行使所締

結之契約而言。 
2. 當事人締結之股東表決權拘束契約，除符合公司法第 175 條之 1、

第 356 條之 9，或企業併購法第 10 條規定，依法為有效外，倘締

約目的與上開各規定之立法意旨無悖，非以意圖操控公司之不正當

手段為之，且不違背公司治理原則及公序良俗者，尚不得遽認其契

約為無效。 
3. 該契約之拘束，不以一次性為限，倘約定為繼續性拘束者，其拘束

期間應以合理範圍為度。 
4. 查 91 年 2 月 6 日公布實施之企業併購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公

司進行併購時，股東得以書面契約約定其共同行使股東表決權之方

式及相關事宜」。 
5. 該規定所稱之「併購」指公司之合併、收購及分割。「收購」則指

「公司依本法、公司法、證券交易法、金融機構合併法或金融控股

公司法規定取得他公司之股份、營業財產，並以股份、現金或其他

財產做為對價之行為而言（同法第 4 條第 2、4 款規定參照）。 
6. 其立法理由謂：「一、……公司進行併購，其目的之一係為取得公

司經營權之控制，持股未過半數之股東間常藉由表決權契約……取

得一致行使股東表決權之方式，以強化參與公司經營權。有關股東

表決權契約（votingagreement）之效力，因有助於股東間成立策略

聯盟及穩定公司決策……為鼓勵公司或股東間成立策略聯盟及進

行併購，並穩定公司決策，有關股東表決權契約應回歸股東自治原

則及契約自由原則，不應加以禁止，故……明定股東得以書面契約

約定其共同行使股東表決權之方式及相關事宜」。 
7. 準此，鑑於股東表決權拘束契約，有助於經營團隊鞏固公司主導

權，提高經營效率，併購公司於進行併購過程之準備階段，以書面

與被併購公司其他股東成立股東表決權拘束契約，倘無違背公司治

理及公序良俗者，應認為有效，始符法意。 
 
【相反見解：96 年度台上字第 134 號】 
1. 按所謂表決權拘束契約，係指股東與他股東約定，於一般的或特定

的場合，就自已持有股份之表決權，為一定方向之行使所締結之契

約而言。 
2. 此項契約乃股東基於支配公司之目的，自忖僅以持有之表決權無濟

於事，而以契約結合多數股東之表決權，冀能透過股東會或董事會

之決議，以達成支配公司所運用之策略。 
3. 若股東間得於事前訂立表決權拘束契約，則公司易為少數大股東所

把持，對於小股東甚不公平，更易使有野心之股東，以不正當手段

締結此種契約，達其操縱公司之目的，不特與公司法有關股東會或

董事會決議規定之原意相左，且與公序良俗有違，自應解為無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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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 年度台上字

第 1706 號 
1. 按私法有強制與任意規定。前者，於法律規範意義上具有強制實現

之作用，非屬意思自由原則之適用範圍，當事人不得以其意願排除

適用。後者，於法律規範意義上，並無必須強制實現之作用，當事

人得以其意願排除適用，該類法律規定之適用，僅具備位及補充之

意義，又可分為一、明示性任意規定，即以法律明定當事人之約定

優先於法律規定而適用。二、隱藏性任意規定：法律雖未明定當事

人之約定優先於法律規定而適用，但推求立法意旨解釋認定之。 
2. 公司法第 177 條第 3 項前段規定：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，並以委

託一人為限，應於股東會開會 5 日前送達公司。該規定係 55 年 7
月 19 日所增列，揆其立法目的，在於便利公司之股務作業，並含

有糾正過去公司召集股東會收買委託書之弊，防止大股東操縱股東

會之旨趣，乃規定股東委託代理人出席股東會時，應於開會 5 日前

將委託書送達公司。 
3. 上開規定並無必須強制實現及其違反之法律效果，非屬強制規定，

且自上開立法旨趣觀察，亦非屬僅具教示意義之訓示規定。則以該

規定有便利公司作業之目的出發，將股東未於開會 5 日前送達委託

書之情形，讓諸公司決定是否排除（優先）上開規定而適用，而屬

隱藏性任意規定，適與上開立法目的相符。 
4. 準此，除公司同意排除適用上開規定，或股東逾規定之開會 5 日前

期限送達委託書而未拒絕者外，股東仍應遵守該期間送達委託書於

公司，否則公司得拒絕其委託之代理人出席。 
107 年度台上字

第 267 號 
1. 按法人格獨立原則及股東有限責任原則，固為現代公司法制發展之

基石。 
2. 惟公司股東倘濫用公司獨立人格，利用公司型態迴避法律上或契約

上之義務，造成社會經濟失序或其他侵害債權人等顯不公平情形

時，公司法人格獨立及股東有限責任原則即有加以調整之必要。 
3. 英美法系、德國法就此分別發展出揭穿公司面紗原則、法人格否認

理論、直索理論等，俾能在特殊情形得以否認公司法人格，排除股

東有限責任原則，使股東就公司債務負責或追究股東責任，以達衡

平救濟之目的。 
4. 而上開法理並非全盤否定公司法人格獨立，僅在個案上，如控制股

東有詐欺、過度控制、不遵守公司形式、掏空公司、或藉公司型態

逃避法令規範、契約義務、侵權責任等濫用公司法人格之不正行

為，致損害公司債權人時，為維誠信及衡平救濟，例外地否認公司

法人格予以救濟，與法人格獨立及股東有限責任原則不生扞格，亦

無礙我國經濟之發展。 
106 年度台上字

第 57 號 
1. 按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會，係有決定公司業務執行權限之執行機

關，其權限之行使應以會議之形式為之，公司法第 203 條至第 207
條分別規定董事會召集之相關程序及決議方法，其目的即在使公司

全體董事能經由參與會議，互換意見，集思廣益，以正確議決公司

業務執行之事項；為充分確認董事會權力之合法、合理運作，及其

決定之內容最符合所有董事及股東之權益，應嚴格要求董事會之召

集程序、決議內容均須符合法律之規定。 
2. 董事會未通知監察人列席陳述意見即逕為決議，該決議之效力如

何，公司法雖未明文規定，惟參諸公司法第 218 條之 2 賦予監察人

得列席董事會陳述意見之權利，乃在於藉由監察人所具有之客觀、

公正第三人立場，提供董事會不同觀點之討論空間，而不在於監察

人是否擁有表決權，且監察人為公司業務之監督機關，須先明瞭公

司之業務經營狀況，俾能妥善行使職權，同法第 204 條因就董事會

之召集明定應載明事由於 7 日前通知監察人，以資遵循之趣旨以

觀，董事會未通知監察人列席陳述意見，即逕為決議，其決議應屬

無效。 
106 年度台上字

第 2617 號 
1. 再按股份有限公司之監察人得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狀況，查核

簿冊文件，並得請求董事會或經理人提出報告，公司法第 218 條第

1 項定有明文，故監察人得經由實質審查財務報表等簿冊以達成承

認公司所公告並申報之財報之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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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99 年 6 月 2 日修正前證交法第 36 條第 1 項規定，發行有價證券之

公司申報及公告之財報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、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

承認。參諸其於 57 年 4 月 30 日制定及 77 年 1 月 29 日修正之立法

理由「本條規定旨在加強發行公司財務報告之可靠性，並規定應定

期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之，以符財務公開之原則」、「發行公司之

財務報告為投資人投資有價證券之主要參考依據，必須符合可靠

性、公開性外，尚須具時效性，使投資人了解公司之現狀與未來」，

乃為符合財報可靠性、公開性及時效性，而要求公司財報應經外部

專業人士之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，並及時申報公告，但仍需經由

監察人承認，此係與監察人各司其責，而非解免監察人詳實審認後

方得予以承認之義務。 
107 年度台上字

第 419 號 
1. 末查股東會之決議，乃多數股東基於平行與協同之意思表示相互合

致而成立之法律行為，如法律規定其決議必須有一定數額以上股份

之股東出席，此一定數額以上股份之股東出席，為該法律行為成立

之要件，欠缺此項要件，股東會決議即屬不成立。 
2. 若出席股東已達法定最低股份數額，僅表決權數未達法定成數，則

係決議方法瑕疵之問題，二者有間。 
3. 查系爭股東會討論之議案關於修改公司章程案，依公司法第 277 條

第 2 項規定應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 3 分之 2 以上之股東出席，以

出席股東過半數同意之特別決議；其餘議案，依公司法第 174 條規

定，應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股東出席，以出席股東過半數

同意之普通決議。 
4. 而系爭股東會出席股數為 853 萬 7,500 股，發行股份總數已全額出

席，朱豐隆等 3 人認購之股權合計 3 萬 7,500 股等情，為原審確定

之事實。 
5. 果爾，系爭股東會之出席股東，縱扣除朱豐隆等 3 人之股數，仍有

代表發行股份總數 850 萬股之股東出席，似已達上開規定之最低股

份數額之股東出席，不生股東會決議不成立之問題。 
107 年度台上字

第 1800 號 
1. 按有限公司係由一人以上之股東組成，就其出資額為限，對公司之

債務負有限責任之營利社團法人（公司法第 1 條、第 2 條第 1 項第

2 款、第 98 條第 1 項參照）。乃冶人合與資合兩種公司之特徵於一

爐，以利中小企業或家族性公司之經營。 
2. 股東間關係存在彼此信賴因素，具有閉鎖性、非公開性及設立程序

簡易性之特性。 
3. 故股東非得其他全體股東過半數之同意，不得以其出資之全部或一

部，轉讓於他人。 
4. 公司董事非得其他全體股東同意，不得以其出資之全部或一部，轉

讓於他人（107 年 8 月 1 日修正公布同年 11 月 1 日施行前公司法【下

稱修正前公司法】第 111 條第 1、3 項參照；修正後改列第 1、2 項，

並作文字及同意權可決比例之修正）。 
5. 有限公司自 69 年公司法修法後對於其所設置之機關已由原來之意

思機關、董事及監察人併立之態樣改為董事單軌制，以董事取代執

行業務股東地位，至少設董事 1 人，最多設 3 人，並準用無限公司

之有關規定，而不再準用股份有限公司之有關規定。非董事之股東

均得行使監察權，故無監察人之設置。此觀修正前公司法第 108 條

第 1 項立法理由自明。 
6. 董事係有限公司之執行業務股東，不執行業務之股東為行使其監察

權，依同法第 109 條準用第 48 條規定，得隨時向董事質詢公司營

業情形，查閱財產文件、帳簿、表冊。同法第 110 條第 1 項並明定

每屆會計年度終了，董事應依第 228 條之規定，造具各項表冊，分

送各股東，請其承認。足見不執行業務股東行使質詢及查閱之監察

權對象，應為董事。 
107 年度台上字

第 649 號 
1. 按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，有自身利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利益之虞

時，不得加入表決，並不得代理他股東行使其表決權，公司法第 178
條定有明文，此項規定，依修正前公司法第 206 條第 2 項規定於董

事會之決議準用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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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該所謂董事「對於會議之事項，有自身利害關係」，乃指因該決議

之表決結果，將立即、直接致特定董事取得權利或負擔義務，或喪

失權利，或新負義務而言。 
106 年度台上字

第 1158 號 
1. 按修正前公司法第 164 條原規定「記名股票，由股票持有人以背書

轉讓之」，未明定無記名股票之轉讓方式，亦未規定記名股票須以

完全背書方式轉讓。 
2. 嗣該條文於 90 年 11 月 12 日修正為「記名股票，由股票持有人以

背書轉讓之，並應將受讓人之姓名或名稱記載於股票。無記名股

票，得以交付轉讓之」，增訂規範無記名股票之轉讓方式，並就記

名股票明定應以完全背書方式轉讓。揆其立法理由「將記名股票之

轉讓方式予以明定，並增訂規範無記名股票之轉讓以交付為之，以

資周延。」等語，該修正後之規定係明定記名股票之轉讓方式，當

即排除以空白或略式背書轉讓記名股票之方式。 
3. 記名股票之受讓人雖得經出讓人之授權而自行於股票記載其姓名

或名稱，以完成記名股票轉讓之生效要件，惟受讓人在未依授權記

載完成前，該記名股票仍不生轉讓效力。 
106 年度台上字

第 1649 號 
按股東會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由董事會召集之。公司法第 171 條定有明

文。又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，且董事長為董事會主席，亦為同法第 203
條第 1 項前段、第 208 條第 3 項所明定。是股東會之召集程序，應由董

事長先行召集董事會，再由董事會決議召集股東會。董事長未依上開程

序先行召集董事會，決議召集股東會，而逕以董事長名義召集股東會，

僅屬公司法第 189 條規定股東會召集程序違反法令，得否訴請法院撤銷

決議之問題，究與無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之情形有別。 
106 年度台上字

第 133 號 
1. 按股東會以董事會召集為原則，但如董事會應召集股東會而不召

集，或因與董事有利害關係，故意拖延，不召集股東會，制度上宜

予股東有請求召集，或自行召集之權利。 
2. 是公司法第 173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明定：「繼續一年以上，持有已

發行股份總數百分之 3 以上之股東，得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理

由，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臨時會。前項請求提出後 15 日內，董事

會不為召集之通知時，股東得報經主管機關許可，自行召集。」，

賦予股東在一定要件下，有自行召集股東會之權，此乃股東會召集

程序之特別規定，亦即股東在符合一定持股比例及持股期間之要件

下，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理由向董事會請求召集臨時股東會，若

董事會於該項請求提出後 15 日內，仍不為召集之通知，且報經主

管機關許可，股東即得自行召集之。 
3. 又股東向董事會提出請求時，公司法第 173 條第 1 項僅規定股東以

「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理由，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臨時會」，並未

就股東請求之提議事項予以明文限制，觀之上開規定可突破董事會

召集權之壟斷，以防止公司之不當經營，苟董事會拒絕就股東所提

公司法第 185 條第 1 項規定相關之議案，召開股東會，自難期董事

會就該議案依法召集董事會決議提出；解釋上凡屬於股東會得決議

之事項，經股東載明於提議事項，請求董事會召集，於提出後 15
日內董事會不為召集，經股東就該提議事項報請主管機關審查許可

其可自行召集時，均可提出於該股東會議決，公司法第 185 條第 1
項規定相關之議案亦然，且不受同法條第 5 項規定董事會提出程序

要件之限制。 
107 年度台上字

第 97 號 
1. 按董事長對內為股東會、董事會及常務董事會主席，對外代表公

司。董事長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，由副董事長代理之；無副

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，由董事長指定常

務董事一人代理之；其未設常務董事者，指定董事一人代理之；董

事長未指定代理人者，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理之，公司法

第 208 條第 3 項定有明文。 
2. 惟董事長辭任，乃屬董事長缺位之情形，與公司法第 208 條第 3 項

「董事長因故不能行使職權」之情形有別。 
3. 故董事長辭職後，其職權消滅，其基於董事長地位而指定之代理

人，其代理權限亦隨同消滅，應依公司法第 208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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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選董事長；於未及補選董事長前，得類推適用同條第 3 項規定，

由副董事長代理之；無副董事長者，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暫

時執行董事長職務，以利改選董事長會議之召開及公司業務之執

行。 
 

二、保險法新近重要實務見解 

裁判字號 要旨提示 
108 年度台上字

第 639 號 
1. 按保險法施行細則第 11 條規定，本法所稱保單價值準備金，指人

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契約簽單保險費之利率及危險發生率為基

礎，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金。 
2. 故保單價值準備金係要保人預繳保費之積存，乃彰顯要保人預繳保

費積存而來之現金價值，作為要保人以保單向保險人借款或因其他

事由得請求保險人給付時，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金額之計算基準，

為要保人在人身保險契約中，對保險人所享有權利之一。 
106 年度台上字

第 439 號 
1. 而在財產保險，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，對於

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，保險人得於給付保險金額後，代位行

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，此觀保險法第 53 條第 1 項前段

規定自明。此項保險人之代位權，係債權之法定移轉，不待被保險

人另為債權讓與之表示，此與民法第 294 條規定之債權讓與，係基

於法律行為（準物權行為），非經讓與人或受讓人通知債務人，對

於債務人不生效力者迥異。 
2. 又損害賠償，祇應填補被害人實際損害，保險人代位被保險人請求

損害賠償時，法院應調查被保險人實際所受之損失，如其實際損害

額超過或等於保險人已給付之保險金額，保險人得就其給付保險金

額之範圍，代位被保險人請求賠償；如其實際損害額小於保險人給

付之保險金額，保險人所得代位請求賠償者，應以該損害額為限，

此為保險法上利得禁止原則之強行規定。 
104 年度台上字

第 1036 號 
1. 按傷害保險人於被保險人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殘廢或死亡時，負

給付保險金額之責。前項意外傷害，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來突發事

故所致者，保險法第 131 條定有明文。 
2. 而人之傷害或死亡之原因，其一來自內在原因，另一則為外在事

故。 
3. 內在原因所致之傷害或死亡，通常係指被保險人因罹患疾病、細菌

感染、器官老化衰竭等身體內部因素所致之傷害或死亡；至外來事

故（意外事故），則係指內在原因以外之一切事故而言，其事故之

發生為外來性、偶然性，而不可預見，除保險契約另有特約不保之

事項外，意外事故均屬意外傷害保險所承保之範圍。 
104 年度台上字

第 844 號 
1. 按保險法第 64 條之立法目的乃保險制度中「最大善意」、「對價平

衡」及「誠實信用」基本原則之體現，當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因故意、

過失違反據實說明義務，致保險人無法正確估計危險，若要保人或

被保險人未告知或不實說明之事項與保險事故發生有相關連而足

以變更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時，縱使保險事故已發生，保

險人仍得解除契約；惟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雖具有違反誠信原則之

事實，而此事實經證明並未對保險事故之發生具有影響，即對特定

已發生之保險事故，未造成額外之負擔，「對價平衡」原則並未受

到破壞時，保險人始不得解除契約。 
2. 又保險法第 64 條第 2 項但書所規定之關聯性，在解釋上須考量要

保人可能心存僥倖，儘量隱瞞應據實說明之事項，致保險人無從憑

以作為危險之估計及保險費之計算，圖使原本為保險人所拒絕承保

或須加費承保之危險，得以較低之保費獲得承保，一旦事故發生，

即令與不實說明事項有關，充其量保險人至多亦僅可解除契約；如

果兩者並無關係，被保險人即可達到以較低之保費，從原本須繳更

多保費或根本不為保險人所承保之保險中，獲得保險金補償之目

的，殊非事理之平。 
3. 從而，應認該關連性存在對象係在於「說明或未說明之事實」與「保

險人決定是否承保」之間，亦即當要保人或被保險人說明或未說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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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事實已足以影響保險人決定是否承保時，縱使保險事故已發生，

保險人仍得主張解除契約。 

 

三、票據法新近重要實務見解 

裁判字號 要旨提示 
108 年度 
台簡上字 
第 11 號 

按依票據法第 13 條之規定，票據債務人祇不得以自己與發票人或執票人

之前手間所存抗辯之事由，對抗執票人，惟非不得以其自己與執票人間

所存抗辯之事由資為對抗。系爭本票係由吳智豪與被上訴人共同簽發後

交付上訴人，系爭本票之消費借貸原因關係存在於上訴人與吳智豪之

間，為原審合法確定之事實。上訴人既抗辯被上訴人簽發系爭本票向其

借款，兩造間就系爭本票係直接之前後手關係，被上訴人自得以其與上

訴人間所存抗辯事由對抗上訴人。而被上訴人未受有金錢之交付，兩造

間並不成立消費借貸關係，復為原審所認定，原審因而為上訴人不利之

判決，並無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事。 
108 年度台上字

第 644 號 
1. 按在票據上簽名者，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。二人以上共同簽名時，

應連帶負責。票據上記載本法所不規定之事項者，不生票據上之效

力，票據法第 5 條第 1、2 項，第 12 條定有明文。 
2. 又當事人提出之私文書必須真正而無瑕疵者，始有訴訟法之形式之

證據力，此形式之證據力具備後，法院就其中之記載調查其是否與

系爭事項有關，始有實質之證據力之可言。 
3. 查系爭本票在林淑芬簽名之前，縱有「見證人」之文字記載，惟該

文字並非票據法所規定本票應記載或得記載之事項，不生票據上之

效力，自無由依該文字之記載，即認林淑芬係見證人。 
107 年度 
台簡上字 
第 43 號 

1. 查作成拒絕付款證書後，或作成拒絕付款證書期限經過後所為之背

書，謂為期限後背書，依票據法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，僅有通常債

權轉讓之效力，票據債務人得以對抗背書人之事由，轉而對抗被背

書人。 
2. 期限後空白背書交付轉讓票據者，亦屬期限後背書。 

107 年度 
台簡上字 
第 33 號 

1. 惟按票據為文義證券，票據上之權利義務，基於外觀解釋原則與客

觀解釋原則，悉依票上記載之文字以為決定，不得以票據以外之具

體、個別情事資為判斷基礎，加以變更或補充。 
2. 次按票據法第 139 條第 3 項規定：劃平行線支票之執票人，如非金

融業者，應將該項支票存入其在金融業者之帳戶，委託其代為取

款；而支票執票人以委任取款為目的所為之背書，僅係授與被背書

人收取票款之代理權，並不發生票據權利移轉之效果，票據權利仍

屬背書人，此觀同法第 144 條準用第 40 條規定自明。 
107 年度台上字

第 1410 號 
1. 在原告請求確認債權不存在之訴，如被告主張其債權存在時，固應

由被告就債權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；惟原告請求確認之債權，倘

係票據（票款）債權時，由於票據具有無因性（抽象性或無色性）

之特質，票據行為一經成立後，即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立，

而完全不沾染原因關係之色彩。票據權利之行使不以其原因關係存

在為前提，原因關係不存在或無效，並不影響票據行為之效力，執

票人仍得依票據文義行使權利。 
2. 因此，於票據債務人請求確認票據債權不存在時，執票人僅須就該

票據之真實，即票據是否為發票人作成之事實，負證明之責，至於

執票人對於該票據作成之原因為何，則無庸證明。如票據債務人依

票據法第 13 條規定主張其與執票人間有抗辯事由存在時，原則上

仍應由票據債務人負舉證責任，以貫徹票據無因性之本質，與維護

票據之流通性 
107 年度 

台簡上字第7 號

按票據行為之有效性與票據原因關係之抗辯，係屬二事： 
1. 前者係票據債務人應負票據債務之前提，票據法就此舉證責任並無

明文，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規定，由執票人就票據作成之真

實負舉證之責。 
2. 後者則係票據債務發生後，票據債務人依票據法第 13 條前段規定

之反面解釋，對票據執票人主張兩造間有直接抗辯之事由，而提起



【高點法律專班】 
版權所有，重製必究！ 

 

 

 

 

 

確認票據債權不存在之訴時，因票據係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，票據

行為一經成立發生票據債務後，即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立，

執票人關於票據給付之原因，不負證明之責，應由票據債務人就其

抗辯之原因事實先負舉證責任，俾貫徹票據無因性之本質，以維票

據流通性。迨票據原因關係確定後，有關該原因關係之存否（包括

成立生效、消滅）、內容（如清償期、同時履行抗辯等），再依一般

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處理。 
107 年度台上字

第 1584 號 
1. 按欠缺本法所規定票據上應記載事項之一者，依票據法第 11 條第 1

項前段規定，該票據為無效。 
2. 雖基於經濟繁榮過程中之事實需要，容許發票人簽發票據，交由他

人依事先合意補填，以減少交易上之困難，且為保障交易安全，同

法第 2 項明定，執票人善意取得已具備本法規定應記載事項之票據

者，得依票據文義行使權利；票據債務人不得以票據原係欠缺應記

載事項為理由，對於執票人，主張票據無效。明文限制票據債務人

之抗辯權，以保障善意第三人之利益。 
3. 查上訴人將系爭支票交付被上訴人，經被上訴人提示後退票，為原

判決認定之事實，果爾，兩造為系爭支票之直接前後手，被上訴人

非第三人，原審逕依票據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，為上訴人不利之

論斷，適用法規不無違誤。 
4. 其次，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，票據上之權利義務悉依票上所

載文義定之，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立，票據上權利之行使不

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。執票人行使票據上權利時，就其基礎之

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不負舉證責任。 
5. 且若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，依

票據法第 13 條規定觀之雖非法所不許，仍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就該

抗辯事由之基礎原因關係負舉證之責任。 
6. 惟當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確立後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行實體審

理時，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立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

執，即應適用各該法律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，而非猶悉令票據

債務人負舉證責任。 
107 年度 

台簡上字第9 號

票據法第 13 條但書所謂惡意，係指執票人明知票據債務人對於執票人之

前手間，有抗辯事由存在而言。又執票人有無惡意，應以其取得票據時

為決定之標準。 
 

四、強執法新近重要實務見解 

裁判字號 要旨提示 
107 年度台上字

第 1426 號 
1. 按強制執行法上之拍賣應解釋為買賣之一種，即以債務人為出賣

人，拍定人為買受人（執行法院為代債務人出賣之人），此在執行

法院公告優先承買權人是否優先承買，經優先承買權人表明優先承

買，執行法院即予同意優先承買之情形亦然。 
2. 此際即應認優先承買權人與執行法院間就買賣標的物及價金已意

思表示合致，並基此債權契約，進而為移轉所有權登記之物權行為。

107 年度台上字

第 2211 號 
1. 按強制執行結果如與實體法權利關係不符者，應予受不當執行之債

務人救濟程序，是以當執行程序終結後，執行名義所表彰之權利，

經確定判決確認其不存在者，因已終結之執行程序無從再予撤銷，

債務人固得另依不當得利法律關係，對執行債權人請求返還該執行

行為所受之利益，惟請求返還所受利益，與執行處分經撤銷後之回

復原狀有別，非當然指返還執行客體，仍應視執行債權人因該執行

行為所受之具體利益為何而定。 
2. 又強制執行法第 91 條第 1 項所謂承受，係指債權人依執行法院所

定底價承買拍賣之不動產，經執行法院許可後，成立買賣關係，並

以執行名義所載債權或應受分配之金額抵付價金，而受讓該拍賣標

的物所有權。 
107 年度台上字

第 1809 號 
1. 末查執行名義無確定判決同一之效力者，於執行名義成立前，如有

債權不成立或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，債務人得於強制

執行程序終結前提起異議之訴；如有多數得主張之異議原因事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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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一併主張之。其未一併主張者，不得再行提起異議之訴，為強制

執行法第 14 條第 2、3 項所明定。 
2. 蓋債務人異議之訴，係執行法院依據執行名義所為強制執行，雖屬

合法，然因實體法上請求權業已消滅，所為執行失其實體正當性，

乃賦予債務人救濟之途徑，惟為防止債務人基於不同之原因事實反

覆起訴，拖延強制執行之進行，債務人異議之訴，應集中一訴解決，

禁止重行起訴，上開規定所謂「一併主張」係指於同一訴訟言詞辯

論終結前得自由追加主張其他個別之異議原因事實，如未一併主

張，不得再提起異議之訴而言。 
106 年度台抗字

第 1257 號 
1. 按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金額有

不同意者，應於分配期日 1 日前，向執行法院提出書狀，聲明異議。

執行法院對於前條之異議認為正當，而到場之債務人及有利害關係

之他債權人不為反對之陳述或同意者，應即更正分配表而為分配。

依前條第 1 項更正之分配表，應送達於未到場之債務人及有利害關

係之他債權人。前項債務人及債權人於受送達後 3 日內不為反對之

陳述者，視為同意依更正分配表實行分配。其有為反對陳述者，應

通知聲明異議人。異議未終結者，為異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，得向

執行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異議之訴。聲

明異議人未於分配期日起 10 日內向執行法院為前 2 項起訴之證明

者，視為撤回其異議之聲明。前項期間，於第 40 條之 1 有反對陳

述之情形，自聲明異議人受通知之日起算。強制執行法第 39 條第 1
項、第 40 條第 1 項、第 40 條之 1、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、第 3 項、

第 4 項定有明文。 
2. 因執行法院僅為程序及形式之審查，故僅在其認為異議正當，且到

場之債務人及有利害關係之他債權人不為反對之陳述或同意之情

形，始得更正分配表，於更正分配表後，方須依同法第 40 條之 1
規定送達更正之分配表於未到場之債務人及有利害關係之他債權

人，並於對該更正之分配表有反對陳述者，始須通知聲明異議人，

此際，因聲明異議人於受通知時，方知有對更正之分配表為反對之

陳述，同法第 41 條第 4 項因而規定同條第 3 項所定向執行法院為

起訴證明之期間，自聲明異議人受通知之日起算。 
3. 職是，如執行法院未依強制執行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更正分配表，

自不生於分配期日後通知未到場之債務人、有利害關係債權人或聲

明異議人之問題；且因異議未終結，為異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，即

應於分配期日起 10 日內向執行法院為起訴之證明，否則即視為撤

回異議之聲明。 
4. 上述關於分配表聲明異議程序之規定，旨在避免執行程序之拖延，

是向執行法院為起訴之證明期間之起算自不因聲明異議人於分配

期日是否到場而異，聲明異議人尚不得以其未到場不知異議是否終

結及何人為反對之陳述為由，主張執行法院應通知其起訴及證明起

訴期間自受通知之日起算。 
5. 至於分配期日均未有人到場時，應認債務人或有利害關係之債權人

係同意原分配表，而反對更正，聲明異議人自得對之提起訴訟。 
106 年度台上字

第 973 號 
1. 強制執行法第 15 條規定「第三人就執行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制執

行之權利」者得提起異議之訴，係指第三人就執行標的物具有一定

權利，因強制執行而受侵害，而在法律上並無忍受之理由而言。 
2. 該第三人具有何種權利始得提起異議之訴，則端視其權利內容、效

力、執行債權之性質及執行態樣而定，並非就執行標的物具有所有

權或事實上處分權，即當然認其有足以排除強制執行之權利。 
106 年度台抗字

第 406 號 
1. 按債權人查報之財產是否屬債務人所有，執行法院應依強制執行時

該財產之種類、外觀、債權人所提證據或卷存相關資料，先為形式

審查，認該財產屬債務人所有者，始得開始強制執行程序。倘未先

為形式審查即逕予強制執行，嗣依該財產之外觀，認確非屬債務人

之財產時，仍應撤銷其執行處分。 
2. 此項形式審查與本院四十九年台抗字第七二號判例所謂「該財產是

否債務人所有尚待審認方能確定，執行法院無逕行審判之權限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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乃闡述執行法院並無實體調查審認財產所有人之權限，係屬二事。

106 年台上字 
第 70 號 

1. 按執行名義成立後，如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發生，債務

人得於強制執行程序終結前，向執行法院對債權人提起異議之訴。

如以裁判為執行名義時，其為異議之原因事實發生在前言詞辯論終

結後，亦得主張之，強制執行法第 14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。 
2. 所謂消滅債權人請求之事由，包括足使執行名義之請求權及執行力

全部或一部消滅之原因事實。 
106 年台抗字 

第 6 號 
按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依強制執行法第 12 條規定，得聲請或聲明異議之

事由，包括對於強制執行之命令、實施強制執行之方法、強制執行時應

遵守之程序及其他侵害利益之情事。 
105 年台抗字 

第 693 號 
1. 按拍賣之不動產無人應買或應買人所出之最高價未達拍賣最低價

額，而到場之債權人於拍賣期日終結前聲明願承受者，執行法院應

依該次拍賣所定最低價額，將不動產交債權人承受，並發給權利移

轉證書。強制執行法第 91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。 
2. 準此，凡執行事件之債權人，不論係聲請強制執行者，或有執行名

義參與分配者、或無執行名義而對執行標的物有擔保物權或優先受

償權之債權人經聲明參與分配或依職權列入分配者，均得依上開規

定聲明承受。 
3. 倘執行拍賣之不動產分屬多數債務人所有，執行法院為達較高經濟

效益，指定行合併拍賣程序，而拍賣期日無人應買時，在場之債權

人，均得聲明承受，不應因合併拍賣程序，債權人對非其債務人之

其他人財產無承受權，即剝奪對於其債務人財產本可行使之承受權

利。 
4. 惟因法院行合併拍賣程序之故，其承受同時，必須一併應買其他債

務人合併拍賣之不動產，方為適法。如此，始與承受制度係為簡省

不動產無人應買，再行減價拍賣之勞費，使執行程序迅速終結，並

兼顧強制執行當事人雙方利益之法意相符。 
5. 至債權人承受後，僅得以對其債務人之債權額或可受分配債權金額

（下合稱得受分配額）抵付其債務人拍賣財產部分之價金，而不得

抵付其他債務人拍賣財產部分之價款，合併應買之價金全額即顯然

超過其得受分配額，自應由執行法院限期命其補繳差額（包括其債

務人部分價金超過其得受分配額者及其他債權人部分之價額，強制

執行法第 94 條第 2 項規定參照），不生其他債務人拍賣價金無著之

問題。 

 

五、國際私法新近重要實務見解 

裁判字號 要旨提示 
107 年度台上字

第 1660 號 
1. 按載貨證券所載之裝載港或卸貨港為中華民國港口者，其載貨證券

所生之法律關係依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（下稱涉外法）所定應適用

法律。但依本法中華民國受貨人或託運人保護較優者，應適用本法

之規定。海商法第 77 條定有明文。 
2. 是涉外法修正前於外國簽發或由外國人簽發之載貨證券，其所載裝

載港或卸貨港為我國港口者，應先依修正前涉外法第 6 條規定選定

準據法，如選定外國法為準據法時，應就個案實際適用該外國法與

我國海商法之結果為比較，須適用我國海商法對我國受貨人或託運

人保護較優者，始得以我國海商法為準據法。 
3. 而法律行為發生債之關係者，其成立要件及效力，依當事人意思定

其應適用之法律。當事人意思不明時，同國籍者依其本國法，國籍

不同者依行為地法，行為地不同者以發要約通知地為行為地，如相

對人於承諾時不知其發要約通知地者，以要約人之住所地視為行為

地。前項行為地，如兼跨二國以上或不屬於任何國家時，依履行地

法。為修正前涉外法第 6 條所明定。 
4. 故倘載貨證券無準據法之約定時，當事人同國籍者，依其本國法，

國籍不同者依行為地法。而載貨證券乃運送人或船長於貨物裝載

後，因託運人之請求所簽發，雖具雙方性質，惟其簽發仍屬單方行

為，載貨證券經發行後，入於託運人以外之載貨證券持有人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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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即具獨立性，不再依存於運送契約，而為表彰運送物之流通證

券，故上開所謂行為地應為載貨證券之簽發地。 
107 年度台上字

第 801 號 
1. 惟按民事事件涉及香港或澳門者，類推適用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定

其應適用之法律，香港澳門關係條例第 38 條前段定有明文。 
2. 所稱涉及香港、澳門，係指構成民事事件事實，包括當事人、法律

行為地、事實發生地等連繫因素，與香港、澳門具有牽連關係者而

言。 
106 年台上字 

第 271 號 
1. 按法律行為發生債之關係者，其成立及效力，依當事人意思定其應

適用之法律。當事人無明示之意思或其明示之意思依所定應適用之

法律無效時，依關係最切之法律，涉外民事法律適用法第 20 條第 1
項、第 2 項定有明文。 

2. 查上訴人為外國法人，因系爭合約所生爭執而涉訟，依上開規定，

本件準據法之決定，應先依當事人意思定之，當事人意思不明始依

關係最切之法律。 
105 年台上字 

第 1956 號 
1. 惟按民事事件涉及外國者，為涉外民事事件，應依涉外民事法律適

用法定其應適用本國或外國之法律。 
2. 所稱涉外，係指構成民事事件事實，包括當事人、法律行為地、事

實發生地等連繫因素，與外國具有牽連關係者而言。 
3. 又台灣地區人民與大陸地區人民（下合稱兩岸人民）間之民事事

件，則應依兩岸人民關係條例（下稱關係條例）定其應適用之法律。

4. 查上訴人為外國法人，有涉外因素，上訴人主張受讓五分鐘公司之

債權，因五分鐘公司為大陸地區公司，原審未依涉外民事法律適用

法及關係條例之規定確定其準據法，遽為判決，已有未合。 
104 年台上字 

第 2197 號 
1. 按涉外事件中，為決定該涉外法律關係所應適用之準據法，須先就

訟爭事實加以定性。 
2. 即以當事人主張之基礎事實為準，依法庭地法就法律關係之性質、

法律名詞之概念加以確定究屬於何類法則之範疇。 

 

 


